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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技師執業範圍(民國八十年四月公布，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修正版) 

科別 執業範圍 備註 

一 土木工程科 

從事混凝土、鋼架、隧道、涵渠、橋樑、道路、鐵路、

碼頭、堤岸、港灣、機場、土石方、土壤、岩石、基礎、

建築物結構、土地開發、防洪、灌溉等工程以及其他有

關土木工程之調查、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

評價、鑑定、施工、監造、養護、計畫及營建管理等業

務。但建築物結構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業務限於

高度三十六公尺以下。 

於民國六十七年九

月十八日以前取得

土木技師資格並於

七十六年十月二日

以前具有三十六公

尺以上高度建築物

結構設計經驗者不

受建築物結構高度

三十六公尺之限制。

二 水利工程科 

從事防洪、禦潮、灌溉、排水、堰、壩、堤防、涵渠、

下水道、給水、水力發電、築港、河川橋樑、水資源開

發、水工結構、山坡地開發、河川地開發、海浦地開發

等工程及其他有關水利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

分析、試驗、評價、鑑定、施工、養護、檢驗及計劃管

理等業務。 

  

三 結構工程科 

從事橋樑、壩、建築及道路系統等結構物及基礎等之調

查、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評價、鑑定、施工、監

造及養護等業務。 

  

四 大地工程科 

從事有關大地工程（包含土壤工程、岩石工程及工程地

質）之調查、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評價、

鑑定、施工、規劃、施工設計及其資料提供等業務。 

  

五 測量科 

從事大地測量、航空測量、地形測量、河海測量及工程

測量等之規劃、研究、分析、評價、鑑定、實測及製圖

等業務。 

  

六 環境工程科 

從事處理及防治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

振動、廢棄物、毒性物質等工程及水處理工程之規劃、

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施工、

養護、檢驗監測、評估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七 都市計畫科 
從事有關都市計畫之規劃、設計、檢驗、分析、評估、

調查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八 機械工程科 

從事機械設備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

評價、鑑定、製造、安裝、保養、修護、檢驗及計畫管

理等業務。 

  

九 冷凍空調工程 從事冷凍、冷藏、空調等設備之規劃、設計、監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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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製造、安裝、保養、修

護、檢驗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十 造船工程科 

從事船舶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

價、鑑定、製造、保養、修護、檢驗、安全及計畫管理

等業務。 

  

十一 電機工程科 

從事電機設備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

評價、鑑定、製造、安裝、保養、修護、檢驗及計畫管

理等業務。 

  

十二 電子工程科 

從事電子、電信、電子計算機等設備之規劃、設計、監

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製造、安裝、保

養、修護、檢驗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十三 資訊科 
從事資訊軟體系統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建置、

組合、測試、維護等業務。 

  

十四 航空工程科 

從事航空器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

評價、鑑定、製造、保養、修護、檢驗及計畫管理等業

務。 

  

十五 化學工程科 

從事化工產品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監製；

化工製程之研究、設計；化工設備之規劃、設計、監造、

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安裝、保養、修護、

檢驗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十六 工業工程科 

從事工業廠區規劃、工廠佈置、物料搬運及有關生產、

銷售、庫存、成本、動作、時間、效率、品質、自動化

等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調查、鑑定、評

價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十七 工業安全科 
從事有關工業安全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檢驗、

鑑定、評估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十八 工礦衛生科 
從事有關工業礦業衛生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測

定、檢驗、評估、鑑定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十九 紡織工程科 

從事紡織品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監製；

紡織製程之研究、設計；紡織設備之規劃、設計、監造、

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安裝、保養、修護、

檢驗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二十 食品科 
從事食品之規劃、設計、研究、開發、改良、分析、鑑

定、試驗、檢驗、製造、品管、衛生管理及監製等業務。 

  

二十一 冶金工程科 從事冶金產品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監製；  



 附錄四-3

冶金製程之研究、設計；冶金設備之規劃、設計、監造、

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安裝、保養、修護、

檢驗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二十二 農藝科 

從事農藝作物之研究、試驗、分析、規劃、設計、測定、

鑑定、育種、繁殖、栽培、病蟲害防治、加工、管理等

業務。 

  

二十三 園藝科 

從事園藝作物之研究、試驗、分析、規劃、設計、鑑定、

育種、繁殖、栽培、修剪、病蟲害防治、加工、處理；

公園、庭園之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環境美化、綠

化等業務。 

  

二十四 林業科 
從事林業及林業工程之研究、分析、規劃、設計、育林、

保護、經營、調查、製造、評估及管理等業務。 

  

二十五 畜牧科 

從事家畜之研究、試驗、育種、繁殖；畜產之加工、處

理；牧場之規劃、設計、經營、管理；飼料調配、檢驗

及畜場污染防治等業務。 

  

二十六 漁撈科 

從事水產物採捕；漁具設計、監造、檢驗、試驗；漁法

研究、改進、試驗；漁場調查、分析；海洋漁業經營、

規劃及指導等業務。 

  

二十七 水產養殖科 
從事水產繁、養殖場之設計、監造；水產物之育種、繁

殖、養殖；養殖漁業之經營、規劃及指導等業務。 

  

二十八 水土保持科 
從事水土保持之調查、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

試驗、評價、鑑定、施工及養護等業務。 

  

二十九 採礦工程科 

從事礦床或土石之探勘、礦區或土石區之測繪、礦量估

計、礦藏評價、礦物鑑定；選礦及採礦或土石採取之規

劃、設計、研究、分析、施工、監造、維護及鑑定等業

務。 

  

三十 應用地質科 

從事地質調查及測繪；礦床探勘及蘊藏量評估、礦藏評

價、礦物鑑定、地球化學分析；工程地質調查及測繪、

地質鑽探、土層與岩心鑑定、岩石與土壤性質試驗；地

球物理探勘及分析；水文地質調查及測繪；環境地質調

查及測繪；古生物鑑定、地層鑑定等業務。 

  

三十一 礦業安全科 
從事礦業或土石採取安全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

檢驗、鑑定、評估及計畫管理等業務。 

  

三十二 交通工程科 
從事車輛與行人之交通特性、流量、事故、道路服務水

準之調查、分析、研究與評估；道路交通工程、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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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制與監控系統、停車與行人交通設施之調查、研

究、評估、規劃、設計、施工、維護及營運；整體性道

路交通管理方案之規劃。 
  
 


